高雄2009世界運動會
國內外頻道播出暨整合行銷宣傳計畫
需求規範
壹、背景說明
高雄2009世界運動會(世運會)將於 2009/07/16– 2009/07/26舉行，主轉播媒體為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公共電視)，為求擴大媒體宣傳效益，公共電視尋求專業執行團隊共同完成此一大型運動賽事於國內外推動之整合行銷宣傳計畫。
貳、企劃執行期間與經費：
一、活動辦理期間：
本案訂於自得標日起至民國98年8月15日止完成所有執行工作。相關驗收期程，另以契約訂定之。
  二、經費：
總經費新臺幣 4500 萬元為限。
因本案而衍生之相關採購須依本會採購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參、企劃範疇及執行內容：
一、企劃目標
為在資源整合與訊息露出極大化之原則下，以購置廣告時段結合開閉幕轉播、賽事轉播或賽事新聞露出，或以賽事錄製、畫面訊號提供等多元方式，取得國際媒體露出，行銷2009高雄世運，讓世界「看見台灣、行銷高雄」。
二、企劃執行內容
(一) 針對高雄2009世界運動會規劃媒體宣傳及整合行銷計畫，包括國內頻道播出、國外頻道露出，以及國際行銷活動等整體媒體宣傳工作。

(二) 企劃執行項目：

◎高雄2009世界運動會國內外頻道播出暨整合行銷宣傳計畫工作項目及規格說明
	項目
	工作內容
	規格說明

	Ａ、國內頻道播出

	1 世運會開閉幕式露出
	1. 全程實況轉播
	1. 於國內至少1主要頻道全程實況播出，隔日於該頻道全程重播至少一次。

2. 播出頻道需選擇於有線電視系統覆蓋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之頻道。(不含公視及其他數位頻道之播出)。
3. 開閉幕式節目播出時段之廣告總秒數需提供至少三分之一予公共電視。

	
	
	2. 新聞實況報導


	1. 於國內至少1新聞頻道以節目或SNG報導世運會開閉幕式活動內容。

2. 開閉幕活動舉行期間之整點新聞時段，每小時連線報導時間總數不得少於6分鐘。

3. 新聞報導須於開閉幕活動舉行結束後24小時內露出至少5次，每次露出長度不得少於3分鐘

	
	2 世運會賽事節目播出
	1. 世運賽事節目之國內播出
	1. 需安排至少於1個固定頻道上播出。

2. 播出頻道應選擇有線電視系統覆蓋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含公視及其他數位頻道之播出)之頻道。
3. 得標廠商每日轉播至少6小時不同賽事與場次(含廣告)，以LIVE或DELAY方式播出。

4. 賽事節目播出時段之廣告總秒數需提供至少三分之一予公共電視。

	
	
	2. 每日賽事Highlight （由公視供帶）
	1. 每日賽事Highlight長度為30分鐘。

2. 於至少1固定頻道當日排播外，另擇時段至少重播2次。



	
	3 世運會賽事新聞報導
	1. SNG連線報導賽況
	1. 結合當日賽事賽程，規劃SNG連線報導賽況，至少安排於1新聞頻道露出。

2. 該新聞頻道SNG連線報導賽況，需於每日賽程開始後之每一整點新聞時段露出。露出時段與長度如下：
(1) 每日18：00前之每一整點新聞時段，總露出長度不得少於 6分鐘。 

(2) 18：00至21：00之新聞時段，總露出長度不少於12分鐘。

(3) 21：00至24：00之新聞時段，總露出長度不少於12分鐘。


	
	
	2. 決賽、頒獎典禮與本國選手賽事
	1. 遇決賽與頒獎典禮，須規劃於每一整點新聞時段中露出。

2. 台灣選手參與之賽事項目應加強報導。

3. SNG衛星連線報導賽況之出機規格，畫面錄製至少3機作業，可接收主轉播媒體之多機畫面訊號。

	
	
	3. 新聞專題報導
	1. 每日製播長度2分鐘賽事新聞專題報導，至少於1新聞頻道露出，可與A.3.1.2每一整點SNG連線報導搭配露出，惟不計入上述時數。

	
	
	4. 中英文新聞專題
	1. 製作20則中英語二種版本之電視新聞專題，每則至少兩分鐘，介紹高雄籌辦世運之過程及相關賽事賽會，供國內外媒體參採使用。

	B、國外頻道露出

	1. 世運開、閉幕式與賽事露出
	1. 全程或部分安排於含中國大陸之亞洲主要華語地區、歐洲、北美洲、中南美洲等四地區之電視媒體播出。
2. 露出之國際媒體不可為國內媒體所屬之國際頻道，需於2009年4月提出播出媒體規劃及預估效益分析，並檢附結合國際公關、行銷公司及國際通訊社（台灣所屬之國際通訊社除外）之國際媒體露出之策略規劃。

	
	2. 世運賽宣傳CF之國外頻道託播
	1. 廣告託播需涵蓋歐洲、亞洲、北美洲、南美洲等四地區主要國家之體育運動休閒頻道。
2. 廠商須於企畫書內提出電子媒體採買計畫，並詳細列出播出頻道、檔期、檔次、CUE表及收視率調查報告等。

3. 露出之國際媒體不可為國內媒體所屬之國際頻道，需於2009年4月提出播出媒體規劃及預估效益分析，並檢附結合國際公關、行銷公司及國際通訊社（台灣所屬之國際通訊社除外）之國際媒體露出之策略規劃。


	C、國際整合行銷宣傳

	1.國際行銷活動
	1.規劃3場造勢活動向國際行銷2009高雄世運之活動，除傳達世運相關訊息，亦將台灣政經建設成果與高雄進步發展情形，強調「看見台灣、行銷高雄」之意象向國際具體展現。

2. 第一場預計於98年3月舉辦、第二場預計於98年4月舉辦、第三場預計於98年5月舉辦，3場造勢活動規模與人數總計至少達到10000人次參與之大型戶外運動相關行銷活動。
3. 企畫書須檢附合作之國際公關、行銷公司過往之執行經驗與績效。
4. 國際行銷活動須結合國際通訊社(台灣所屬之國際通訊社除外)，詳列國際新聞露出之策略規劃，含電子、平面及網路媒體之新聞露出。
5. 相關行銷規劃預算配置與支出，需檢附具公信力組織認可之效能評估報告。


(三) 競標廠商需具有整合國際運動頻道播出與廣告託播經驗，並能取得優惠的節目與廣告託播價碼，各項委託事項規劃須先經由公共電視核可後方可執行。
(四) 媒體採買企劃及執行方案，需密切與本會所策劃之開閉幕式、代言人等相關活動及賽會相關事項，與國際行銷活動等之協調與搭配。另外，亦需配合本會結合近期國內外大型活動之行銷規劃。
(五) 負責規劃及執行活動期間之媒體公關事宜。

(六) 規劃填寫「高雄2009世界運動會國內外頻道播出暨整合行銷宣傳計畫採購案」報價單，依本須求規範逐項答標（含播出國家地區頻道、規格、次數、經費預算等）。
(七) 上列第(二)項所列工作全部執行完畢（配合高雄2009世界運動會舉行期程）後，檢附相關國內外行銷成果證明、媒體監播、播出證明、效益評估…等資料，彙整書面成果報告中英文版各25份及電子檔1份，交公共電視驗收（相關證明文件參照驗收交付項目表格）。
(八) 公共電視保有上述廠商所提內容之審核及修改之權利，以及視整體活動進行之需要彈性調整。
三、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
(一) 本採購案之相關著作，得標廠商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以本會為著作人，其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成時歸屬本會享有，得標廠商並承諾對本會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製作之新聞專題畫面如涉版權，得標廠商須釋放海外播送版權。
(二) 得標廠商應保證本案全部內容及所引用之材料、道具、音樂或其他著作，已依法取得在國內外重製及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之著作權或授權，使其併同本案企劃書所完成之著作，本會得為任何利用，其範圍包括但不限於：另行製作影音著作，上網供人非營利下載…等。因著作權或授權等所衍生之法律、權利糾紛，均由得標廠商自負全責；如因此致本會遭受第三人主張權利或指控違法者，應由得標廠商賠償本會因此所受一切費用及損失，包含但不限於律師費用、訴訟費用、和解賠償金、差旅費等。

四、驗收交付項目

本專案須依據預定工作時程及順序，於各階段交付相關項目，所交付項目包括：
	驗收項目
	交付內容
	交付日期（工作天）

	執行企劃案定稿


	執行企劃案之書面與電子檔
	契約生效後7天內

	國際行銷宣傳活動
	活動照片、現場錄影DVD、官方數據、媒體露出證明及剪報
	每場活動後14天內

	宣傳CF之國外頻道託播
	監播表、播出頻道之播出證明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開閉幕式國內露出
	監播表、播出頻道之播出證明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開閉幕式國外露出
	監播表、播出頻道之播出證明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賽事節目國內播出
	監播表、播出頻道之播出證明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賽事節目國外播出
	監播表、播出頻道之播出證明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賽事SNG新聞連線報導
	監播表、DVD側錄、播出頻道之播出證明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20則中英文新聞專題
	書面企劃案及電子檔、digital betacam、DVD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新聞專題報導
	書面企劃案及電子檔、digital betacam、DVD
	賽事結束後14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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